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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討論及選舉事項 

六、其他議案及臨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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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三)上午十時整 
地  點：新北市勞工活動中心(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 9 號 3樓會議室) 

 

壹、報告出席股權，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報告事項 

1、本公司九十九年度營業報告。 

2、監察人審查九十九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3、本公司九十九年度資金貸與他人報告。 

 

肆、承認事項 
1、本公司九十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 

2、本公司九十九年度盈虧撥補案。 

 
伍、討論及選舉事項 

1、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案。 

2、本公司股票申請上市或上櫃案。 
3、配合本公司申請上市或上櫃，於初次上市或上櫃前辦理之現金增

資發行新股，擬請原股東放棄優先認購權利案。 

4、本公司「董監事報酬核定辦法」案。 
5、改選董事、監察人案。 

6、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陸、其他議案及臨時動議 

 

柒、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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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事 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九十九年度營業報告。 

說  明：本公司九十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議事手冊附件【一】，第 8~9 頁。 

 

第二案  

案  由：監察人審查九十九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說  明：本公司九十九年度決算之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

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王自軍、徐文亞會計師審查

竣事，並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虧撥補表亦經監察人審查完竣，監察人查核報告

書請參閱本議事手冊附件【二】，第 10 頁。 

 

 

第三案  

案  由：本公司九十九年度資金貸與他人報告。 

說  明：1、本公司截至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資金貸與他人餘額為 1,157 仟元。 

2、檢附資金貸與明細表如下： 
擔 保 品 

貸 與 對

象 

往 來

科 目

本 期 

最高餘額 
期末餘額

利

率

區

間

資金貸與性

質 

業 務 往

來 

金 額

有 短 期

融 通 資

金 必 要

之 原 因

提 列 備

抵 

呆 帳 金

額 

名 稱 價 值 

對個別對象

資金貸與限

額 

資金貸與總

限 額

  $787 -
短期融通資

金之必要
  $-

營業週

轉 
$- 

鼎 石 貿

易 （ 上

海）有限

公司 

其他

應收

款 

 $4,726 

370 - 業務往來   370
營業週

轉 
- 

無 無  $158,156 $ 158,156

合計   $4,726   $1,157   $ 370  $-    $ 158,156 $ 15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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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認 事 項】 

 
第一案  

案  由：承認本公司九十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九十九年度決算之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

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王自軍、徐文亞會

計師審查竣事，並連同營業報告書經監察人審查完竣，出具查核報告書在

案，敬請 承認。 

2、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九十九年度各項財務報表請參閱本議事

手冊附件【一】、【三】，第 8~9 頁及第 11~18 頁。 

決 議： 

 

第二案  

案  由：承認本公司九十九年度盈虧撥補表案。(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九十九年期初累積虧損為新台幣 183,726,486 元，九十九年度稅後

淨損為新台幣 15,999,434 元，合計九十九年度累積虧損為新台幣 

199,725,920 元，擬以資本公積-股票發行溢價新台幣 90,417,600 元彌補，

彌補後累積虧損為新台幣 109,308,320 元。 

2、九十九年度之盈虧撥補表如下：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累計虧損餘額 (183,726,486)

九十九年度稅後淨損 (15,999,434)

期末累計虧損餘額 (199,725,920)

減：資本公積-股票發行溢價彌補虧損 (90,417,600)

期末待彌補累積虧損餘額 (109,308,320)

3、謹提請  討論。 

 

董事長：張立言    經理人：魏嘉鎮    會計主管：王家政 

決  議：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虧撥補表 

九十九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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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及 選 舉 事 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案。(董事會提) 

說  明：1、為因應本公司營運現況及實務運作權責考量，爰將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予

以修訂。 

2、章程條文修訂對照表請參閱本議事手冊附件【四】，第 19~20 頁。 

3、謹提請  討論。 

決  議： 

 

第二案 

案  由：本公司股票申請上市或上櫃案。(董事會提) 

說  明：1、為便利籌措長期資金，延攬優秀人才、加速企業成長，並提高公司聲譽，

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於適當時機向主管機關提出股票上市或上櫃之申

請。 

2、謹提請  討論。 

決  議： 

 

第三案 

案  由：配合本公司申請上市或上櫃，於初次上市或上櫃前辦理之現金增資發行

新股，擬請原股東放棄優先認購權利案。(董事會提) 

說  明：1、依九十九年十二月一日修正之「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

市審查準則」第十一條及九十九年十月十九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四條規定辦理。 

2、為配合公司申請上市或上櫃辦理股票公開承銷之需要，擬俟主管機關核准

後，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3、前項依申請上市或上櫃需要而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除保留10%由本公司

員工認購外，其餘發行新股擬請原股東同意全數放棄認購，以作為新股公

開承銷。若本公司員工放棄或認購不足時，由董事會洽特定人認購之。 

4、該增資案擬俟股東會通過並呈報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訂定認股繳

款相關事宜。 

5、此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所訂定之增資金額、發行價格、發行條件、承銷方

式、計畫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如因主管機關或因客觀環境條件有所改變而

有修正之必要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6、謹提請  討論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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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案  由：本公司「董監事報酬核定辦法」案。(董事會提) 

說  明：1、為提供董、監事合理、有效薪酬制度，以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企業營運績

效及保障股東權益，擬增訂「董監事報酬核定辦法」，適用期間並追溯至民

國九十九年度，「董監事報酬核定辦法」請參閱本議事手冊附件【五】，第 21 

頁。 

2、謹提請  討論 

決  議： 

 

第五案 

案  由：改選董事、監察人案。(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第五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將於民國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屆滿，擬   

提前於一○○年股東常會辦理。 

2、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二條規定，改選七席董事及三席監察人，任期三年。新

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自民國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起至民國一○三年五月

二十四日止。 

3、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一○○年四月八日董事會審查通過，名單詳見本

議事手冊附件【六】，第 22 頁。 

4、謹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 

 

第六案 

案  由：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董事會提) 

說  明：1、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依法提請民國一○○年股東常會討論，本屆改選之董事有上述情事時，同意

解除該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 

3、謹提請  討論。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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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議 案 及 臨 時 動 議】 
 
 
 
 
 
 
 
 

【散       會】 



 -8- 

附件一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九年度營業報告書 

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在九十九年推動一系列振興經濟的計畫及貨幣政策，全球經

濟逐漸擺脫九十七年金融危機的陰霾。隨著國際景氣復甦和亞洲新興國家維持擴張，國

內經濟在企業及消費已逐漸好轉，和康在保養品代工業務亦隨之成長。然而，醫療器材

產業卻面臨主要市場醫療政策以及醫改政策的變革，和康生醫產品在市場開拓面相對受

影響，為因應市場變化，持續致力於核心技術之奠基，開發出生醫材料的三大技術平台

並提出多項產品在美國、歐盟及台灣申請認證及銷售許可，期望在新的年度中創造出新

的商機並為全體股東創造投資利潤。 

一、 九十九年營業報告 

本公司九十九年營業收入為 169,505 仟元，其中生醫產品之營收為 68,185 仟

元，佔整體營收比例 40.23%，消費性產品之營收為 101,320 仟元，佔整體營收比例

59.77%，與九十八年之整體營業收入 179,036 仟元相較，衰退約 5.32%。 

營業毛利方面，九十九年營業毛利為 62,937 仟元，毛利率為 37%，較九十八年

之 81,992 仟元減少 9%。綜觀九十九年度整體經營績效為稅後淨損 16,000 仟元。 

於預算執行上，九十九年財務預算之營業收入總額 273,300 仟元，達成率為

65%，九十九年在美國歐巴馬政府醫療改革政策影響及國內在健保給付額的調降趨勢

下，大部份的醫療器材產業呈現下滑現象，加以因應上市櫃規劃所產生之管理費用

增加而呈現虧損，致使預期之稅後淨利目標無法達成。 

九十九年投入多項產品開發，如仿生式牙周再生膜技術、強化型膠原蛋白人工

骨技術、高強度可吸收骨水泥技術等，並送件申請多項專利，強化整體研發能力。 

二、 一○○年營業計畫概要 

1. 生醫產品 

和康公司的產品皆以委託經銷商經營的模式銷售，預期新開發之富茂骨第二

代新品通過 FDA 認證且開始鋪貨，將可使富茂骨系列銷售額再創新高。此外，和

康公司在去年成功開發出牙科市場用產品，將為生醫營收的第二大項目。再者，

和康公司選擇止血敷料做為進軍中國之先驅產品，該產品市場需求量大，和康公

司在中國市場應具極大發展潛力。 

2. 消費性產品 

和康公司之美容保養品營運以代客戶設計產品、生產製造為主，歷經數年耕

耘，已逐漸開拓台灣及國際大品牌客户群，業務方向已朝向長期性、高額訂單發

展，未來業務發展及營收可見度更具穩定性及成長性。 

三、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1. 持續強化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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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康公司持續強化核心能力，已完成建置生醫材料開發之三平台技術，分別

為礦化膠原蛋白、高強度可吸收式骨水泥及透明質酸交聯平台技術，透過此三平

台技術，將可於兩年內開發出十項新生醫產品。 

2. 配合策略伙伴，開發商品化較快之短打產品群，以建立營收基礎 

和康公司已與 NuVasive 及國內大型藥粧通路商等建立策略伙伴，應可配合

通路夥伴，開發商品化較快之產品，迅速進入市場創造營收。 

3. 積極拓展市場 

生物醫材屬於醫療產品，各國均設有醫療產品認證的高門檻，進入障礙高，

但毛利亦高，未來若能再開拓新市場，獲利更可擴大。此外，牙科醫材更是潛力

龐大，隨著人口老化，牙齒醫護及美觀需求更大，且牙科大都為自費不受醫保給

付限制，和康未來營收成長更可期待。 

4. 開發附加價值高，進入障礙高的新產品 

生醫產品雖然投入資源多，其毛利高、產品週期長。和康骨水泥產品係將磷

酸鈣以專利技術結晶於膠原蛋白上，完全類似人體骨格結構，一旦上市，將對骨

科產業產生革命性的貢献。 

5. 整合產業鏈，建立新策略聯盟 

無論是生醫產品或美容保養品，和康目前的發展仍以研發、生產製造為主軸，

為求企業快速成長，未來和康公司將擴大與上游之原物料廠商或下游之通路商進

行策略聯盟合作，致力於通路經營，最終，仍將以開發自有品牌、自建通路以及

提高毛利率為最後依歸。 

四、 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生技產業係屬高科技產業，需投入大量時間及資金開發技術及產品，產業進入

門檻較高，致使生技公司從設立至營運獲利所需之時程較一般公司冗長，但是一旦

建立核心能力，其他競爭者也不容易取代。和康公司成立 12 年來，從摸索至建立基

礎並逐漸茁壯，至今已擁有第三級植入式醫材產品的開發及生產製造的能力，並且

具有國際市場的開拓能力，其實力己超越國內生醫材料同業，是國內生醫材料的領

頭廠商。然而和康公司的目標是要在國際市場上一爭高下，相信和康公司在進入公

開資本市場之後，更有充分資源讓產品及技術持續開發精進，和康公司將在國際上

開疆闢土，為台灣生技產業，創造更大的效益。 

感謝所有股東們支持及賜教，敬祝股東們 

健康如意 

 

 

董事長：張立言       經理人：魏嘉鎮      會計主管：王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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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九十九年度之決算表冊，其中資產負債表、

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自軍及徐文亞會計師審查並簽證竣事，連同九十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

盈虧撥補表復經本監察人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

規定，繕具報告，報請鑑核。 
 

 

 
此致 

 

本公司民國一○○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  
 

 

 

 

 

 

 

 

 

 

 

 

中 國 民 國 一 ○ ○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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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會計師查核報告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九年及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

負債表，暨民國九十九年及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損益表、股東權

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

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

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

式獲取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

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

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中與財務會計準則相關之規定暨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九年及

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九十九年及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如財務報表附註三所述，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

起，採用新修訂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十號「存貨之會計處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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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九年度財務報表重要會計科目明細

表，主要係供補充分析之用，亦經本會計師採用第二段所述之查核程序予以

查核。據本會計師之意見，該等科目明細表在所有重大方面與第一段所述財

務報表相關資訊一致。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九十九及九十八年度之合併財務報

表，並經本會計師分別出具標準式及修正式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

供參考。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王 自 軍  

  

會  計  師 徐 文 亞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台財證六字第 0920123784 號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台財證六字第 0920123784 號  
 

 

 

 

 

 

 

 

 

中   華   民   國  一  ○  ○  年   二   月   二十五   日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九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九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九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九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代

碼
  
資

產
 

 
金

額
％

 
金

額
％

 
代

碼
負

債
及

股
東

權
益

金
額

％
 

金
額

  
％

 
 

 
流

動
資

產
 

 
 

 
 

 
 

 
流

動
負

債
 

 
 

 
 

 
11

00
 

 
現

金
及

約
當

現
金
（

附
註
二

及
四
）

 
 

$2
65

,3
97

 
62

 
 

$1
86

,2
40

 
54

 
21

20
應

付
票

據
 

$6
,4

31
 

2 
$9

,2
87

 
 

3 
11

20
 

 
應

收
票

據
（

附
註
二

及
五
）

 
 

12
,1

99
 

3 
 

13
,1

51
 

4 
21

40
應

付
帳

款
（

附
註
二

一
）

 
8,

22
3 

2 
4,

17
8 

 
1 

11
40

 
 

應
收

帳
款
（

附
註
二

、
五
及

二
一
）

 
 

46
,9

05
 

11
 

 
31

,1
89

 
9 

21
70

應
付

費
用
（

附
註
十

三
及
二

一
）

14
,0

93
 

3 
13

,7
94

 
 

4 
11

90
 

 
其

他
金

融
資

產
－
流

動
（
附

註
六
及

 
 

 
 

 
 

 
22

98
其

他
流

動
負

債
（
附

註
十
四

）
 

6,
08

0 
1 

2,
79

0 
 

1 
 

 
 

二
一

）
 

 
1,

95
9 

- 
 

8,
57

8 
3 

21
X

X
流

動
負

債
合

計
 

34
,8

27
 

8 
30

,0
49

 
 

9 
12

10
 

 
存

貨
（

附
註

二
、
三

及
七
）

 
 

40
,7

88
 

9 
 

31
,9

27
 

9 
 

 
 

 
 

 
 

12
86

 
 

遞
延

所
得
稅

資
產
－

流
動
（

附
註
二

 
 

 
 

 
 

 
 

其
他

負
債

 
 

 
 

 
 

 
 

 
及

十
八
）

 
 

1,
67

2 
- 

 
1,

30
8 

- 
28

20
存

入
保

證
金

 
64

 
- 

64
 

 
- 

12
91

 
 

受
限

制
資
產

（
附
註

二
二
）

 
 

- 
- 

 
15

,0
00

 
4 

28
80

其
他

負
債
－

其
他
（

附
註
二

及
九
）

- 
- 

1,
49

9 
 

- 
12

98
 

 
其

他
流

動
資

產
（
附

註
二
、

八
及
十

 
 

 
 

 
 

 
28

X
X

其
他

負
債
合

計
 

64
 

- 
1,

56
3 

 
- 

 
 

 
八

）
 

 
3,

21
8 

1 
 

1,
45

3 
1 

 
 

 
 

 
 

 
11

X
X

 
 

流
動
資
產
合
計

 
 

37
2,

13
8 

86
 

 
28

8,
84

6 
84

 
2X

X
X

 
 
負
債
合
計

 
34

,8
91

 
8 

31
,6

12
 

 
9 

 
 

 
 

 
 

 
 

 
 

 
 

 
 

 
 

 
 
基
金
及
投
資
（
附
註
二
及
九
）

 
 

 
 

 
 

 
 

股
東
權
益
（
附
註
二
及
十
六
）

 
 

 
 

 
 

14
21

 
 

採
權
益
法
之
長
期
股
權
投
資

 
 

7,
73

5 
2 

 
- 

- 
31

10
普
通
股
股
本

 
50

1,
20

0 
11

6 
41

1,
20

0 
 

11
9 

 
 

 
 

 
 

 
 

 
31

40
預
收
股
本

 
- 

- 
84

,2
43

 
 

25
 

 
 
固
定
資
產
（
附
註
二
、
十
及
十
二
）

 
 

 
 

 
 

 
32

10
資
本
公
積
－
發
行
股
票
溢
價

 
90

,4
18

 
21

 
- 

 
- 

 
 

固
定
資
產
原
始
成
本

 
 

 
 

 
 

 
32

71
資
本
公
積
－
員
工
認
股
權

 
2,

78
8 

1 
44

3 
 

- 
15

31
 

 
機
器
設
備

 
 

16
,5

49
 

4 
 

10
,4

06
 

3 
 

保
留
盈
餘

 
 

 
 

 
 

15
45

 
 

試
驗
設
備

 
 

22
,9

56
 

5 
 

20
,1

11
 

6 
33

52
累
積
虧
損

 
(1

99
,7

26
) 

(4
6)

 
(1

83
,7

26
) 

 
(5

3)
 

15
51

 
 

運
輸
設
備

 
 

1,
69

1 
1 

 
1,

69
1 

- 
 

股
東
權
益
其
他
項
目

 
 

 
 

 
 

15
61

 
 

辦
公
設
備

 
 

10
,9

83
 

3 
 

10
,0

54
 

3 
34

20
累
積
換
算
調
整
數

 
70

9 
- 

87
4 

 
- 

16
31

 
 

租
賃
改
良

 
 

44
,5

00
 

10
 

 
44

,5
00

 
13

 
3X

X
X

股
東
權
益
合
計

 
39

5,
38

9 
92

 
31

3,
03

4 
 

91
 

15
X

1 
 

成
本
合
計

 
 

96
,6

79
 

23
 

 
86

,7
62

 
25

 
 

 
 

 
 

 
 

15
X

9 
 

減
：
累
計
折
舊

 
 

(6
6,

89
2)

 
(1

6)
 

 
(5

8,
77

1)
 

(1
7)

 
 

 
 

 
 

 
 

16
72

 
 

預
付
設
備
款

 
 

- 
- 

 
4,

96
4 

2 
 

 
 

 
 

 
 

15
X

X
 

 
固

定
資

產
合

計
 

 
29

,7
87

 
7 

 
32

,9
55

 
10

 
 

 
 

 
 

 
 

 
 

 
 

 
 

 
 

 
 

 
 

 
 

 
 

17
X

X
 

 
無

形
資

產
（

附
註
二

及
十
一

）
 

 
72

0 
- 

 
1,

20
0 

- 
 

 
 

 
 

 
 

 
 

 
 

 
 

 
 

 
 

 
 

 
 

 
 

18
X

X
 

 
其

他
資

產
（

附
註
二

、
十
二

、
十
五

及
十

 
 

 
 

 
 

 
 

 
 

 
 

 
 

 
 
 

八
）

 
 

19
,9

00
 

5 
 

21
,6

45
 

6 
 

 
 

 
 

 
 

 
 

 
 

 
 

 
 

 
 

 
 

 
 

 
 

1X
X

X
  
資

 
 

產
 

 
總
 

 
計

 
 

$4
30

,2
80

 
10

0 
 

$3
44

,6
46

 
10

0 
 

負
債

及
股
東

權
益
總

計
 

$4
30

,2
80

 
10

0 
$3

44
,6

46
 

 
10

0 

 

後
附

之
附

註
係

本
財

務
報

表
之

一
部

分
。

 
（

請
參

閱
勤

業
眾

信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民

國
一

○
○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查
核

報
告

）

 

 

 

董
事

長
：

張
立

言 
經

理
人

：
魏

嘉
鎮

 
會

計
主

管
：

王
家

政
 

和
康

生
物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資

 
產

 
負

 
債

 
表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及

九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13-  



單位：新台幣仟元，惟每股  
（虧損）盈餘為元  

   九 十 九 年 度 九 十 八 年 度

代碼   金 額 ％ 金 額 ％ 
  營業收入（附註二及二一）       
4110  銷貨收入    $ 177,218    104    $ 184,057    103 
4170  減：銷貨退回及折讓   (  8,667 )  (  5 )   (  5,700 )  (  3 )
4100  銷貨收入淨額     168,551    99     178,357    100 
4800  其他營業收入     954    1     679    - 
4000  營業收入合計     169,505    100     179,036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三、七、十

七及二一） 
 

   106,568    63     97,044    54 
                     
5910  營業毛利     62,937    37     81,992    46 
                     
  營業費用（附註十七及二一）       
6100  推銷費用     37,873    22     24,871    14 
6200  管理及總務費用     32,047    19     21,802    12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24,181    14     21,330    12 
6000  營業費用合計     94,101    55     68,003    38 
                     
6900  營業淨（損）利   (  31,164 )  (  18 )     13,989    8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       
7110  利息收入     2,115    1     967    1 
7120  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收益

（附註二及九） 
 

   357    -     -    - 
7130  處分固定資產利益     84    -     -    - 
7210  租金收入     429    1     322    - 
7480  其他收入     15,495    9     7,199    4 
7100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 

合計 
 

   18,480    11     8,488    5 
                     
 
（接次頁）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損 益 表  

民國九十九年及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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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頁）  
 

   九 十 九 年 度 九 十 八 年 度

代碼   金 額 ％ 金 額  ％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7520  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失 

（附註二及九） 
 

  $ -    -    $ 7,267     4 
7560  兌換損失－淨額（附註二）    1,190    1     232     - 
7880  其他損失     728    -     2,326     2 
7500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合計 
 

   1,918    1     9,825     6 
                     
7900  稅前淨（損）利   (  14,602 )  (  8 )     12,652     7 
                     
8110  所得稅費用（附註二及十八）   (  1,398 )  (  1 )   (  25 )     - 
                     
9600  本期淨（損）利   ( $ 16,000 )  (  9 )    $ 12,627     7 
 

代碼    稅 前 稅 後  稅 前  稅 後

9750  基本每股（虧損）盈餘 
（附註十九） 

 
 ( $ 0.29 )  ( $ 0.32 )    $ 0.31    $ 0.31 

                     
9850  稀釋每股（虧損）盈餘 

（附註十九） 
 

 ( $ 0.29 )  ( $ 0.32 )    $ 0.31    $ 0.31 
                     
 

 

 

 

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請參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民國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查核報告）  

 

 

 

 

 

 

 

 

董事長：張立言  經理人：魏嘉鎮  會計主管：王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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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  

  九 十 九 年 度  九 十 八 年 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淨（損）利   ( $ 16,000 )    $ 12,627 
折舊（含出租及閒置資產折舊）     9,638     8,881 
各項攤提     1,518     1,275 
處分固定資產及閒置資產利益   (  84 )     - 
固定資產災害損失（帳列其他損失）     -     62 
按權益法認列之投資（利益）損失   (  357 )     7,267 
股份基礎給付產生之酬勞成本     2,763     443 
預付退休金   (  57 )   (  318 ) 
遞延所得稅     1,398     53 
營業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     

應收票據     952   (  5,087 ) 
應收帳款   (  16,086 )   (  8,572 )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3,050   (  3,613 ) 
存  貨   (  8,861 )     6,415 
其他流動資產   (  1,765 )   (  318 ) 
應付票據   (  2,856 )     2,702 
應付帳款     4,045   (  1,726 ) 
應付費用     299     4,212 
其他流動負債     3,375   (  2,691 )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出）入   (  19,028 )     21,612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應收資金融通款減少（增加）     3,939   (  445 ) 
受限制資產減少（增加）     15,000   (  5,000 ) 
長期投資增加   (  9,042 )     - 
購置固定資產   (  6,000 )   (  7,616 ) 
處分固定資產及閒置資產價款     157     - 
存出保證金增加   (  47 )   (  448 ) 
遞延費用增加   (  1,579 )   (  1,851 )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2,428   (  15,360 ) 
           
 
（接次頁）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現  金  流  量  表  

民國九十九年及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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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頁）  
 
  九 十 九 年 度  九 十 八 年 度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現金增資    $ 95,757    $ 84,243 
存入保證金減少     -   (  80 )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95,757     84,163 

           
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加數     79,157     90,415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86,240     95,825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265,397    $ 186,240 

           現金流量資訊之補充揭露     
本期支付所得稅    $ 207    $ 104 

           支付現金購置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增加    $ 5,915    $ 7,306 
應付設備款減少     85     310 

支付現金    $ 6,000    $ 7,616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活動     
應收帳款轉列應收資金融通款    $ 370    $ 2,869 

 

 

 

 

 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請參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民國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查核報告）  

 

 

 

 

 

 

 

 

董事長：張立言  經理人：魏嘉鎮  會計主管：王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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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陸億

元整，分為陸仟萬股，每股金額新

台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視實際需

要分次發行。 

前項資本額保留新台幣貳仟捌佰

萬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共

計貳佰捌拾萬股，得依董事會決議

分次發行。 

本公司如擬發行認股價低於發行

日市價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或以低

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

予以員工，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

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行之。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拾

億元整，分為壹億股，每股金額新

台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視實際需

要分次發行。 

前項資本額保留新台幣捌仟萬

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共計

捌佰萬股，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

行。 

本公司如擬發行認股價低於發行

日市價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或以低

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

予以員工，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

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行之。 

依公司實

際營運需

求修改。 

第十二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監察人三人，

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

任，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本公

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其全體董事及

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依證券管理

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得於董事、監察人於任期內

就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

責任內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監察人三

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

任，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本公

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其全體董事及

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依證券管理

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得於董事、監察人於任期內

就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

責任內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依公司實

際營運需

求修改。 

第十五條之ㄧ 董事出席董事會，其代理依公司法

第二百零五條規定辦理。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召集事由，

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

並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

傳真方式進行；但有緊急情事

時，得隨時召集之。 

董事出席董事會，其代理依公司法

第二百零五條規定辦理。 

依公司實

際運作需

要修改。 

第 二十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 

歷史修訂

沿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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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

五月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八

月三十一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

七月二十九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五月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九月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

五月十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

六月二十四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

六月二十九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一月十九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六月二十九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

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

五月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八

月三十一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

七月二十九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五月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九月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

五月十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

六月二十四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

六月二十九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一月十九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六月二十九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

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O 年

五月二十五日。 

 

 

 

 



 

 -21-

附件五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監事報酬核定辦法 

 
中華民國 100 年 3 月 10 日經董事會通過 

一、 目的 

為提供董事及監察人合理、有效薪酬制度，以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企業營運績效及保

障股東權益，並依據本公司章程第十六條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二、 董、監報酬範圍：  

1. 給付本公司獨立董事及獨立職能監察人之定額報酬。 

2. 本公司董事長之報酬（薪資、車馬費、交際費、伙食津貼、各項獎金、退職金等）。 

 

三、 董、監報酬標準 

1. 獨立董事及獨立職能監察人其定額報酬為每月不超過新台幣伍萬元內授權董事會

決定，是否參與年度盈餘分配所提撥之董監酬勞，授權董事會依當年度可分配盈餘

及獨立董事及獨立職能監察人的參與及貢獻度分配之。 

2. 董事長支領之報酬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全年度以不超過新台幣

肆佰萬元為限，爾後薪資則依公司薪資調整規定調整之。 

3. 除上報酬外，本公司董事若有兼任公司其他職務時，其擔任公司職務報酬之支給，

依據公司內部管理辦法辦理。 

  

四、 本辦法經股東會決議後生效，並授權董事會執行，其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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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候選
人類
別 

候選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
份數額
(單位:
股) 

所代表
之政府
或法人
名稱 

其 他
相 關
資料 

獨立

董事  

鄧世雄 台灣大學醫

學系醫學士 

1.台大醫院放射科兼任

主治醫師、台大醫學院兼

任講師 

2.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

分校(UCLA)醫學中心放

射線科訪視助理教授 

3.天主教耕莘醫院行政

副院長、研發副院長、醫

療副院長  

4.天主教耕莘醫院永和

分院院長 

天主教耕莘醫院院

長 

0 無 無 

獨立

董事  

鄧泗堂 政治大學財

政研究所碩

士 

1.東吳大學專業副教授 

2.安永會計師事務所高

級顧問 

3.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合

夥人 

4.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執

行長 

5.中國工商會計師事務

所合夥人 

6.台北商業技術學院、輔

仁大學講師 

1.東吳大學專業副

教授 

2.安永會計師事務

所高級顧問 

 

0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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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訂定依據)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規範之範圍)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三條：(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編製議事手冊，並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

股股東，得於三十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股東臨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

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得於十五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公告方式為之。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

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臨

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

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1 條所訂各

款情形之一時，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理處所及受理期

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

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

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四條：(委託出席股東會及授權)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

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前一日，以書面向本

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五條 ：(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

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

見。 

 

第六條：(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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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 (以下稱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

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

之股東；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

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

一人代表出席。 

 

第七條：(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

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

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

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參與出席。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

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八條：(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九條：(股東會出席股數之計算與開會)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

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

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十條：(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

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臨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主

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

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臨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

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十一條：(股東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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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

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

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

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

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表決股數之計算)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

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

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

算。 

 

第十三條：(議案表決、監票及計票方式)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 179  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

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有異議者，應依

前項規定採取投票方式表決。除議程所列議案外，股東提出之其他議案或原議案之修正案或

替代案。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

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第十四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五條：(會議紀錄及簽署事項)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

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本公司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

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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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東意見，股東對議案無異議者，應記載「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股東無異議通過」；惟股東對議案有異議時，應載明採票決方式及通過表決權數與權數比例。 

 

第十六條：(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

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會場秩序之維護)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

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

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休息、續行集會)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

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臨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

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十九條：(附則)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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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第一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程序辦理。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

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第三條：本公司監察人應具備下列之條件： 

一、誠信踏實。 

二、公正判斷。 

三、專業知識。 

四、豐富之經驗。 

五、閱讀財務報表之能力。 

本公司監察人除需具備前項之要件外，全體監察人中應至少有一人具有會計或財務專業

背景。 

第四條：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及選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五條：本公司於公開發行後於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載明於章程，由股東就獨立董事候選

人名單中選任之。 

獨立董事之選舉，均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

之。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分別當選。 

第六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用記名累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

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選舉數人。 

第七條：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及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

會之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第八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依次當

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

由主席代為抽籤。 

依前項同時當選為董事與監察人者，應自行決定充任董事或監察人，其缺額由原選次多

數之被選人遞充。 

第九條：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務。監票員應具

有股東身分。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十條：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股東戶號；

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

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

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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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本公司董事會製備之選舉票者。 

二、未經書寫之空白選舉票投入投票櫃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者。 

四、選舉票內所填寫之任何一項有塗改者。 

五、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所填被選

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六、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外，

夾寫其他文字者。 

七、同一選舉票填列被選舉人二人或二人以上者。 

八、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可資識

別者。 

第十二條：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監察人間或監察人與董事

間，應至少一席以上，不得具有下列關係之一： 

一、配偶。 

二、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第十三條：董事、監察人當選人不符前條規定時，應依下列規定決定當選之董事或監察人： 

一、董事間不符規定者，不符規定之董事中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低者，其當選失其

效力。 

二、監察人間不符規定者，準用前款規定。 

三、監察人與董事間不符規定者，不符規定之監察人中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低者，

其當選失其效力。 

 

第十四條：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布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 

第十五條：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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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99 年 6 月 28 日股東會通過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規定組織之，公司名稱中文為和康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為 Maxigen  Biotech Inc.  

第   二   條：公司登記之經營業務範圍如下：  

1. 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2. F108011 中藥批發業 

3. F108021 西藥批發業 

4. F108040 化粧品批發業 

5. F102160 輔助食品批發業。 

6.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7. F401030 製造輸出業。 

8. 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9. I102010 投資顧問業。 

10. IG01010 生物技術服務業。 

11. I103050 創業投資事業管理顧問業。 

12. 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13. C199990 雜項食品製造業。（抗氧化酵素、人類生長激素） 

14. C802100 化粧品製造業。 

15. C801030 精密化學材料製造業。 

16. CF01011 醫療器材設備製造業。 

17. 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 

18.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二條之 一：本公司得經董事會決議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其投資總額除法另有規定，得不受

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限制，但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前項董事會之決

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縣，必要時經董事會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

分公司之設立或撤銷應經董事會決議或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第   四   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 四條之 一：本公司於業務需要，得對外背書保證。 

第二章：股    份 

第   五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陸億元整，分為陸仟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授

權董事會視實際需要分次發行。              

前項資本額保留新台幣貳仟捌佰萬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共計貳佰捌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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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本公司如擬發行認股價低於發行日市價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或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

之平均價格轉讓予以員工，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出席股東

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行之。 

第   六   條：本公司股票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

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其發行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

洽證券集中保管機構登錄或保管。 

公司非將已規定之股份總數，全數發行後，不得增加資本。 

增加資本後之股份總數，得分次發行。 

本公司之股務事務依有關法令及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   七   條：本公司股東名簿之變更，於股東常會前三十日內，股東臨時會開會前十五日內，或

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為之。 

但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股份轉讓之登記，於股東常會前六十日，股東臨時會前

三十日不得為之。 

第三章：股東會 

第   八   條：本公司股東會分下列兩種： 

一、股東常會。  

二、股東臨時會。 

股東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依法召開。股東臨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

之。 

第   九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

出席。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除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布

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

案。但以一項為限，每一議案以三百字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第 九 條之一：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以董事長為主席，遇董事長因事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

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人召集者，

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第   十   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有公司法 179 條之情事者其股份無表決權。 

第  十一  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較高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

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一條之一：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對

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得以公告方式為之。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

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一條之二：本公司股票擬撤銷公開發行時，除經董事會同意外，應經股東會決議後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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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董事及監察人 

第  十二  條：本公司設董事七人，監察人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任期三年，連

選得連任。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其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依證券管

理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得於董事、監察人於任期內就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內為其購買

責任保險。 

第十二條之一：本公司前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

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

關規定辦理。 

第  十三  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董事長應由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推選之，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第  十四  條：董事會應依照有關法令、公司章程及股東會決議執行公司業務。 

第  十五  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之一：董事出席董事會，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之二：監察人除依法執行監察職務外，並得列席董事會議，但不得加入表決。 

第  十六  條：本公司全體董事、監察人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董事、監察人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

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通常支給水準議定之。董事及監察人之車馬費得依同業

通常水準給付之。 

第五章：經 理 人 

第  十 七 條：本公司設總經理一人及經理人若干，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

辦理。 

第十七條之一：本公司得於經理人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

險。 

第六章：會    計 

第  十八  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

核後，提交給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第  十九  條：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時，應依法完納一切稅捐，彌補以往年度虧損外，應先提

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累積已達本公司資本總額時，不在此

限。次提所餘盈餘百分之二至五作為董監酬勞，及不低於百分之五作為員工紅利，

其餘為股東紅利，由董事會擬具分配方案，經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第十九條之一：本公司係屬技術及資本密集之科技事業，正值成長期，為配合公司長期資本規劃，

以求永續經營、穩定成長，股利政策係採剩餘股利政策。 

股東紅利之發放金額原則以當年度稅後淨利依法令規定提列各項公積後之金額至

少提撥百分之五十。惟在平衡股利之原則下，以往年度未分配盈餘於當年度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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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利不足分配時得動支。分派股利時主要係考量公司未來擴展營運規劃及現金流

量之需求，其中股票股利至少 50%，其餘搭配部份現金股利。 

惟此項盈餘分配之種類及比例，得視當年度實際獲利及資金情況，經股東會決議

調整之。 

第七章：附   則 

第 二十  條：本章程未規定之事項，悉依照公司法及證券相關法規辦理。 

第 二十一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十九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33-

附錄四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 

一、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 100 年 3 月 27 日止，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501,200,000

元，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50,120,000 股。 

二、依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 2條規定，全體

董事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5,012,000 股，全體監察人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501,200 股。 

三、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體董事、監察人持有股數如下： 

 

選任時持有股份 現在持有股份 
職稱 姓名 

選任 

日期 

任期

(年) 股數 % 股數 % 

董事長 

宏宇管理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立言 

97.06.23 3 275,507 0.67 329,777 0.66

董事 

環宇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代表人:徐立德 

97.06.23 3 4,246,288 10.33 5,082,740
 10.1

4

董事 江漢聲 97.06.23 3 － － － －

董事 陳安治 97.06.23 3 400,000 0.97 400,000 0.80

董事 柴松林 97.06.23 3 － － － －

董事 陳仲奇 97.06.23 3 400,000 0.97 400,000 0.80

董事 

龍年國際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金蓮 

97.06.23 3 434,000 1.06 434,000 0,87

全體董事股數合計 5,755,795 14.00 6,646,517 13.61

監察人 謝三連 97.06.23 3 355,000 0.86 105,000 0.21

監察人 戴水泉 97.06.23 3 270,953 0.66 424,326 0.85

全體監察人股數合計 625,953 1.52 529,326 1.06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sRGB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Arial-Black
    /Arial-BlackItalic
    /Arial-BoldItalicMT
    /Arial-BoldMT
    /Arial-ItalicMT
    /ArialMT
    /ArialNarrow
    /ArialNarrow-Bold
    /ArialNarrow-BoldItalic
    /ArialNarrow-Italic
    /ArialUnicodeMS
    /CenturyGothic
    /CenturyGothic-Bold
    /CenturyGothic-BoldItalic
    /CenturyGothic-Italic
    /CourierNewPS-BoldItalicMT
    /CourierNewPS-BoldMT
    /CourierNewPS-ItalicMT
    /CourierNewPSMT
    /Georgia
    /Georgia-Bold
    /Georgia-BoldItalic
    /Georgia-Italic
    /Impact
    /LucidaConsole
    /Tahoma
    /Tahoma-Bold
    /TimesNewRomanMT-ExtraBold
    /TimesNewRomanPS-BoldItalicMT
    /TimesNewRomanPS-BoldMT
    /TimesNewRomanPS-ItalicMT
    /TimesNewRomanPSMT
    /Trebuchet-BoldItalic
    /TrebuchetMS
    /TrebuchetMS-Bold
    /TrebuchetMS-Italic
    /Verdana
    /Verdana-Bold
    /Verdana-BoldItalic
    /Verdana-Italic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15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tru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55464e1a65876863768467e5770b548c6253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DAN <>
    /DEU <>
    /ESP <>
    /FRA <>
    /ITA (Utilizzare queste impostazioni per creare documenti Adobe PDF adatti per visualizzare e stampare documenti aziendali in modo affidabile. I documenti PDF creati possono essere aperti con Acrobat e Adobe Reader 5.0 e versioni successive.)
    /JPN <>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e44c988b2c8c2a40020bb38c11cb97c0020c548c815c801c73cb85c0020bcf4ace00020c778c1c4d558b2940020b37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waarmee zakelijke documenten betrouwbaar kunnen worden weergegeven en afgedruk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TB <>
    /SUO <>
    /SVE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suitable for reliable viewing and printing of business documents.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666e901a554652d965874ef6768467e5770b548c5217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